
新乡县新车上牌“高效办成一件事”办理指南

一、基本信息
1.事项名称:新车上牌“高效办成一件事”。
2.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3.办理形式:线下办理十线上办理。
4.网上办理深度:互联网（交管12123）新车选号、互联网业务委托申请、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电子证照下载。
[bookmark: _GoBack]5.是否涉及特殊环节:
（1）警用车辆登记业务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2）专用校车办理注册登记前，应当按照专用校车国家安全技术检验。
6.数量限制:无。
7.最多到现场办事次数:1次(领取机动车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号牌)。
8.是否支持物流快递:邮政快递、顺风快递。
9.车辆管理所咨询电话：附各地对外公开咨询电话。
10.办理时间: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11.是否收费: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10元，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10元，机动车号牌100元（大、小型汽车，大、小型新能源汽车），机动车号牌35元（二、三轮摩托车），机动车号牌50元（挂车），机动车号牌40元（三轮汽车、低速货车），机动车临时号牌每张5元。
二、设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机动车登记规定》(公安部令第164号)
3.《机动车登记工作规范》
4.《警车管理规定》
5.《临时入境机动车和驾驶人管理规定》
6.《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三、许可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注册登记：
   （一）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证明、凭证与机动车不符的；
   （二）机动车来历证明被涂改或者机动车来历证明记载的机动车所有人与身份证明不符的； 
   （三）机动车所有人提交的办理注册登记：
   （四）机动车未经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许可生产或者未经国家进口机动车主管部门许可进口的；
   （五）机动车的型号或者有关技术参数与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公告不符的；
   （六）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号或者有关技术参数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的； 
   （七）机动车达到国家规定的强制报废标准的； 
   （八）机动车被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封、扣押的；
   （九）机动车属于被盗抢骗的；
   （十）其他不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情形。
四、特种车辆办理注册登记时，应注意以下条件：
（一）车辆管理所办理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注册登记时，应当对车辆的使用性质、标志图案、标志灯具和警报器进行审查。
（二）机动车所有人申请机动车使用性质登记为危险货物运输、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的，应当具备相关道路运输许可；实现与有关部门联网核查道路运输许可信息、车辆使用性质信息的，车辆管理所应当核对相关电子信息。
（三）申请危险货物运输车登记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为单位。
（四）车辆管理所办理注册登记时，应当对牵引车和挂车分别核发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和检验合格标志。
五、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要求
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对机动车进行安全技术检验，取得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后申请注册登记。但经海关进口的机动车和国务院机动车产品主管部门认定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除外。
　　免予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一）国产机动车出厂后两年内未申请注册登记的；
（二）经海关进口的机动车进口后两年内未申请注册登记的；
（三）申请注册登记前发生交通事故的。
　　专用校车办理注册登记前，应当按照专用校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进行安全技术检验。
六、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明
1.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身份证明，是该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营业执照或者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以及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机动车所有人为单位的内设机构，本身不具备领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条件的，可以使用上级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作为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商业银行、汽车金融公司申请办理抵押登记业务的，其身份证明是营业执照或者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和外国驻华办事机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的身份证明，是该使馆、领馆或者该办事机构、代表机构出具的证明；
3.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户籍地以外居住的内地居民，其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以及公安机关核发的居住证明或者居住登记证明；
4.军人（含武警）的身份证明，是居民身份证或者临时居民身份证。在未办理居民身份证前，是军队有关部门核发的军官证、文职干部证、士兵证、离休证、退休证等有效军人身份证件，以及其所在的团级以上单位出具的本人住所证明；
5.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港澳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其所持有的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6.台湾地区居民的身份证明，是台湾居民居住证；或者是其所持有的公安机关核发的五年有效的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或者外交部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7.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的身份证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和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
8.外国人的身份证明，是其所持有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停居留期三个月以上的有效签证或者停留、居留许可，以及公安机关出具的住宿登记证明；或者是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9.外国驻华使馆、领馆人员、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人员的身份证明，是外交部核发的有效身份证件。
七、关于委托办理的要求
    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各项机动车登记和业务，但共同所有人变更、申请补领机动车登记证书、机动车灭失注销的除外；对机动车所有人因死亡、出境、重病、伤残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不能到场的，可以凭相关证明委托代理人代理申请，或者由继承人申请。
代理人申请机动车登记和业务时，应当提交代理人的身份证明和机动车所有人的委托书。
    八、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必要性

	1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必要

	2
	购车发票等机动车来历证明
	必要

	3
	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
	必要

	4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必要 

	5
	车辆购置税、车船税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但法律规定不属于征收范围的除外
	必要 

	6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注册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必要



    九、受理结果
    结果名称：机动车牌证
    结果获取方式：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现场领取
    结果类型：牌证
    领取说明：现场领取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书、号牌，可免费安装机动车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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